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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化学工业区英威达尼龙化工（中国）有限公司“5•5”其它爆炸重伤事故调查报告 

2019 年 5 月 5 日 15 时 45 分许，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的英威达尼龙（中国）有限公司聚合物工厂内，一

台正在作业的热焚烧炉（编号：7530-F-02）发生爆燃，产生的火焰将正在附近作业的 2 名上海施代科流体科

技有限公司作业人员灼伤。事故导致 2 人重伤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相

关法律法规，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上海化学工业区公安分局、市总工会及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组成

事故调查组,同时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直接原因的认定。 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深入开展调查工作。通过现场

勘查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

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，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

作的措施建议。 

调查认定，英威达尼龙化工（中国）有限公司“5·5”其它爆炸重伤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

1.英威达尼龙化工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英威达公司）。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国法人独资）；

住所：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天华路 88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GARY RANDOLPH KNIGHT;经营范围：生产、研究、开发、

销售已二胺、聚酰胺及其相关产品和副产品等。 

2.上海施代科流体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施代科公司）。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内合资）；住所：

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路 16393 号 1 幢三层 B315 室；法定代表人：潘炳峰；经营范围：从事流体科技、化

工、仪器仪表、计算机领域内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等。 

（二）合同签署情况 

2017 年 4 月 15 日，英威达公司与施代科公司签订《承包商服务协议（现场）》。双方约定，由施代科公

司向英威达公司提供高压清洗服务；协议期限“自 2017 年 4 月 15 日开始（生效日）并持续有效直至根据本

协议规定终止”。双方同时签署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。 

（三）其它情况 

发生事故的焚烧炉为英威达公司在 2014 年一期项目设计施工阶段提出设计要求，由德国专业公司

(SCHWING Fluid TECHNIK GmbH，以下简称 SCHWING 公司）依据欧盟标准制造并提供。其作用是对管道、设备

中残留的聚合物进行焚烧处理。SCHWING 公司提供的《说明手册》显示，该设备工艺室最高温度为 500℃。 

2016 年英威达专业技术人员黄毅，根据《说明手册》，参照英威达美国工厂焚烧炉操作流程，编制了焚

烧炉的《闪蒸器盘管焚烧清洗操作规程》（以下简称操作规程），依据该操作规程，焚烧炉的最高温度为 450℃。 

经查，目前我国尚无针对焚烧炉的国家强制性标准。与之相接近的《粉尘爆炸泄压指南》以及《小型焚

烧炉技术标准》为推荐性标准。事故发生后，经 SCHWING 公司确认“设备中压力泄放装置不是针对某一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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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力，根据 NFPA（美国消防协会）要求，每 1m3 需要 0.219m2 的泄放面积。实测泄爆板总面积 18.975m2，

可满足 86.64m3 泄压，焚烧炉内部体积约 78.4m3。”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

2019 年 5 月 5 日早上 8 时许，英威达公司焚烧炉操作人员邓富强依据工作安排，在关闭并检查了焚烧炉

门后，依据操作规程设定目标温度（200℃）和吹扫空气压力（6bar），开始对焚烧炉内的闪蒸器盘管、管道

等设备进行加热作业。 

当日 10 时许，施代科公司当班班组长黄雪明带领陆杏云、吴丹在完成作业票开具等手续后，到达距离焚

烧炉约 10 米左右距离的位置，开始当天的高压清洗作业。 

作业至当日 14 时，邓富强依据操作规程的要求，将焚烧温度设定为 420℃。14 时 30 分，邓富强发现温

度上升至 438℃，且仍有上升的趋势。邓富强便通过对讲机向生产工程师朱英超反映。在等待朱英超到现场

处置的过程中，邓富强发现焚烧炉的温度开始下降，但压力在上升。于是邓富强调整了压缩空气阀门，未果。 

生产工程师朱英超到达现场后，首先检查了设备外观和操控面板的设定数据，未发现异常。邓富强向朱

英超反映，温度已经下降，但压力在上升。此时设备压力显示已达到 8bar，朱英超首先通过手动阀门进行泄

压，随后又将设定温度降低为 400℃，但效果不明显。随后，邓富强在征得朱英超的同意下，按下设备急停

键，此时焚烧炉内部开始喷水降温。 

15 时 30 分许，焚烧炉温度降到 300℃。邓富强和朱英超关闭了水阀继续观察，发现压力仍旧维持在 8bar

左右，于是打开焚烧炉循环风机进行降温。15 时 45 分左右，焚烧炉内部突发压力释放，产生的火焰冲出焚

烧炉门，将正在附近进行高压冲洗作业的施代科公司的陆杏云、吴丹灼伤。 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立即展开救援，先后将陆杏云和吴丹身上的火焰扑灭，同时拨打上海化学工业区

应急响应中心报警电话。16 时许，化工区医疗中心救护车辆到达现场，先后将陆杏云、吴丹 2 人送往上海交

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救治。 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

（一）事故伤亡情况 

1.伤者陆杏云，男，57 岁，上海市金山区人，与施代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

金医院对其入院诊断为三度烧伤（总体表面积 65%），伴有吸入性损伤。 

2019 年 6 月 6 日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出具的《出院小结》显示，治疗结果“治愈”；出

院时情况“患者神清，未诉特殊不适，生命体征平稳…”；出院后用药及建议：“建议专科医院继续对症支持

治疗…”。 

2.伤者吴丹，男，41 岁，四川省广汉市人，与施代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。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入院诊

断为“全身多处烧伤 28%二度”。该名患者已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出院。 

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1986）以及《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》（GB/T15499-1995）

的相关内容，陆杏云和吴丹的伤情符合重伤标准。 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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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目前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135 万元人民币（含设备损失以及伤者抢救、医疗费用）。 

四、现场勘查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地点位于英威达公司聚合物工厂焚烧炉工作区域。 

（二）发生事故的焚烧炉长约 14 米，宽约 3.7 米，高约 5.1 米，呈南北向摆放，炉门位于焚烧炉南侧。

炉门本体未发现严重变形，但门栓因受爆炸冲击，已无法扣紧。 

（三）焚烧炉西侧设有操作台、燃烧室、烟囱等附件。炉门南侧地面铺设有轨道，用于被焚烧管件进出

焚烧炉。 

（四）焚烧炉顶部设有 5 扇泄压窗，经测试可以打开。经查看视频记录，事故发生时，该泄压窗未有动

作。 

（五）对焚烧炉天然气电磁隔断阀工作状态进行确认，事故发生时天然气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，无天然

气泄漏可能。 

（六）离焚烧炉炉门南侧约 10 米左右距离为高压清洗区域，地面上散落有部分管件及清洗设备。 

五、事故发生的原因 

调查组聘请的专家经过现场实地勘查；查阅视频、资料，询问相关人员等工作，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向

调查组提供了《英威达“5·5”焚烧炉其他爆炸事故分析报告》。调查组结合专家分析意见，认定该起事故的

原因为：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闪蒸器盘管内的聚合物在高温下分解，形成的气体压力将聚合物冲出，遇空气后爆燃，同时将焚烧炉门

冲开，喷射出的火焰将正在周边作业的作业人员烧伤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1.操作规程编制前，对工艺危险性分析不充分，导致对特殊工况、应急处置等工序的工艺参数、作业流

程设定不明确。 

2.对作业环境潜在的风险隐患认识不足，未能发现高压清洗作业区域选择存在不合理的因素；高压清洗

作业票签发前未向作业人员告知现场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。 

3.生产经营单位在新设备投入使用前，未能完全了解并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，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

施。 

六、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

（一）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单位的处理意见 

1.邓富强，英威达公司焚烧炉操作工，事发当日负责签发施代科公司高压清洗作业票。对作业环境潜在

的风险隐患认识不足，高压清洗作业票签发前未向作业人员告知现场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。对事故发生负有

责任。 

2.黄毅，现任英威达公司精益生产工程师，2016 年负责编写操作规程。对闪蒸器盘管焚烧过程的工艺危

险性分析不充分，对作业过程中出现的突发工况的应急处置工艺参数、作业流程设定不明确。对事故发生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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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责任。 

3.候凌云，英威达公司单元生产经理。对作业环境潜在的风险隐患认识不足，未能发现高压清洗作业区

域选择存在不合理的因素。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 

建议英威达公司依照企业有关规定，对上述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予以处理。处理结果报上海化学工业区

管委会及上海市应急管理局。 

（二）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

英威达公司在使用新设备前，未能完全了解并掌握设备的安全技术特性，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 

建议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对英威达公司进行约见警示谈话。 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（一）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对设备潜在的安全风险认识的问题，企业要立即全面梳理包括焚烧炉在内的

技术文件和控制流程，尤其是部分直接采用国际标准设计制作的设备设施。要聘请相关专业技术专家对设备

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，对标国家相关标准，进行更加充分的技术评估和核算，提升设备本质安全度。 

（二）要组织专业团队，全面审视焚烧炉生产工艺流程，调整生产工艺参数；增加过程监控措施；加强

生产工艺实时过程记录；对于不同工件在处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隐患进行辨识。确保焚烧炉的生产运作

过程始终处于受控状态。 

（三）要全面审视企业全过程的生产工艺流程，特别是对于可能发生区域重叠、交叉作业的情况。要根

据作业现场实际情况，充分考虑安全防护距离，选择合适的作业场所，尽量减少外部因素对作业过程的干扰。 

（四）要组织开展对全体员工的工艺危害和工艺过程控制的安全培训，提高全体员工安全意识，强化对

生产工艺过程危险源的辨识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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